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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公复〔2020〕7 号 
 
 

关于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三次会议 
第 138号提案的答复 

 
尊敬的魏有曙委员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对饲养宠物管理》的提案，已交我们研

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信任与支持，收到您的提案后，德宏州

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规范饲养宠物管理的重要性，特

别是近期德宏州狂犬疫苗十分紧缺，面临的狂犬防治工作形势异

常严峻，州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施学志同志先后 3次组织指

挥中线、治安、法制、信访等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，对饲养宠

物管理工作进行研究部署，在治安支队组建了工作专班，采取“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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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、走访、了解”等形式，深入社区、街道进行调研摸排，了解

掌握实际情况，积极研究推动饲养宠物规范管理相关工作。 

一、深入摸排全州饲养宠物基本情况 

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、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广大居民

家庭饲养宠物已经成为一种休闲和时尚，给人们带来愉悦的生活

和感情的寄托。然而，随着宠物数量急剧增多，由于饲养人安全

意识不强、疏于管理、放任放养等原因，给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

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，特别是近几年狂犬病等人畜共患病发生率

逐年增加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州饲养的宠物

主要以狗、猫和鸟类等其他物种，其中狗占宠物饲养总量的 85%、

猫占 10%、鸟类等其他物种占 5%，绝大多数宠物未注射狂犬疫苗。

通过查询全州公安机关 110 接报警平台数据，2015 年以来，全

州公安机关共接“狗咬人”警情 12 件，均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流

浪狗咬人事件，现实生活中，若主人在场或者找得到主人、饲养

人的，基本不会报警求助，潜在案事件数量藏量较大。目前，我

州饲养的“猫狗”类宠物主要有 4类：一是精心照料类，此类宠

物主要以“猫狗”为主，主要集中在城区，宠物体型偏小、脾气

温和、伤害性不大，饲养者具有一定安全意识、文化程度相对较

高，饲养前多数会到防疫部门进行狂犬疫苗注射。二是看家护院

类，此类宠物主要以“猫狗”为主，主要集中在城郊结合部、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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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农村地区，饲养狗的目的主要是看家护院，饲养猫的目的主要

是抓捕家鼠，狗的体型相对较大，具有一定的伤害性，饲养者安

全意识不高，多数采取“放养”的方式进行，繁殖能力较强，绝

大多数未注射狂犬疫苗，社会危害性较大。三是流浪街头类，此

次主要以本地土狗为主，被饲养者遗弃、无家可归，具有攻击性，

到处流窜、游荡、觅食，传染病毒、攻击人类、污染环境的现实

危害性较大。四是猛犬猎犬类，此列宠物体型较大、攻击性较强、

脾气暴躁，饲养者文化程度不高，甚至存在偏激思想，多数以圈

养为主，多数注射狂犬疫苗，但饲养者会带领宠物定期外出防风、

遛弯，容易挣脱后对人类造成攻击，危害系数高；特殊单位的饲

养了一部分工作用犬，基本专人专管，全部注射狂犬疫苗，此类

犬基本在单位内部“圈养”，基本不具有社会危害性。 

二、饲养宠物造成的现实危害 

饲养宠物为广大群众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，也给我们生产生

活、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带来的现实危害，主要表现在以下 5个

方面：一是宠物的叫声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产生活，造成邻里间

矛盾纠纷和噪音污染；二是宠物外出放风、遛弯期间随地大小便，

多数饲养者不会随身携带清理的工具进行清理，特别是管理不到

位、放养的猫狗、流浪狗更是明显，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，造成

了环境污染；三是放养的猫狗、流浪狗流窜于大街小巷、公路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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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上，极易引发交通事故，造成人身伤亡、猫狗被伤害等安全事

故；四是猫狗等大小宠物在饲养过程中极易咬伤、抓伤饲养者或

周边的邻居、行人、儿童等人员，容易传染狂犬病等重大疾病，

对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，特别是，近期德宏州狂犬疫苗供应

不足，全州基本断货，每天因被猫狗等宠物抓伤、咬伤到保山市

龙陵县注射狂犬疫苗的群众大约 30-50 人；五是由于犬猫的生活

习惯使得犬猫感染弓形体和一些肠道寄生虫十分普遍，人畜传染

的概率非常高，即使不被宠物咬伤、抓伤，也容易引起疾病，对

孕妇和胎儿的影响尤其严重。 

三、现行饲养宠物管理的法律法规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九

条规定：狂犬病的防治管理工作按照下列规定分工负责：（一）

公安部门负责县以上城市养犬的审批与违章养犬的处理，捕杀狂

犬、野犬；（二）畜牧兽医部门负责兽用狂犬病疫苗的研制、生

产和供应；对城乡经批准的养犬进行预防接种、登记和发放“家

犬免疫证”；对犬类狂犬病的疫情进行监测和负责进出口犬类的

检疫、免疫及管理；（三）乡（镇）政府负责辖区养犬的管理，

捕杀狂犬、野犬；（四）卫生部门负责人用狂犬疫苗的供应、接

种和病人的诊治。 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七十八条规定：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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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员应当承担侵

权责任，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

的，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。第七十九条规定：违反管理规定，

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

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第八十条规定：禁止饲养烈性犬等危害动物，

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 

（三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十五条规定：

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，处警告；警告后不改正的，或者

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，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，驱使动物

伤害他人的，依照第四十三条规定处罚。 

（四）2019 年 4 月 30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公安部、中

央宣传部、司法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卫生健康委、

市场监管总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市养犬管理工作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9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对整治违法违

规养犬和不文明养犬行为、加强养犬专项立法、开展宣传教育、

形成长效机制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。 

四、饲养宠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

（一）法律法规的不健全，缺少强有力的法律作为支撑。现

行法律中，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》对公安、

畜牧兽医、乡（镇）政府、卫生等部门的职责进行框架式规定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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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对管理具体细节进行明文规定；其他法律均未明确相关部门职

责、任务，未对相关细节进行明文规定，而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和《侵权责任法》都是对造成结果及承担责任进行规定，涉及具

体管理工作法律法律严重缺失。 

（二）公民综合素质不强，普遍认识不到饲养宠物造成严重

危害。饲养宠物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、是饲养

者的问题，由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原因，市民的公众意识、安全意

识、环保意识比较欠缺，普遍饲养者存在“我自己养宠物，与别

人无关”的自私心理，根本没有意识到饲养宠物对邻居、群众、

行人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，或者意识到危害并没有引起注意，

很多人都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，从而造成恶性循环，文明养犬的

氛围不足。 

（三）牵头部门不明确，没有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目

前，公安、畜牧兽医、卫生均不同程度地开展工作，但由于各级

各部门存在重视程度不够、思想认识有偏差、工作重心不一致的

问题，在工作中各自为战、各吹各打，没有明确的牵头部门，宠

物管理存在“底数不清、情况不明”的情况，具体工作推进中存

在“针对性、实效性、同步性、合力性”不强的问题，尚未形成

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。 

（四）宣传发动不到位，饲养者存在“不知不懂”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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宠物饲养涉及千家万户，但由于缺少强有力的工作专班或机构，

许多宠物饲养者并不知道饲养宠物需要到公安机关办理审批手

续，需要到畜牧兽医部门接受预防接种、登记和发放“家犬免疫

证”，进出口犬类的需要进行检疫检疫，对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

“不清楚、不知道”，导致宠物饲养管理工作存在盲区。 

五、下步工作计划 

（一）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。结合我州宠物饲养工作实际，

积极请示汇报，报请州人民政府明确宠物管理的牵头部门，明确

各级各部门工作职责，把饲养审批、疫苗注射、检验检疫管理手

段进行综合捆绑推进，争取形成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、相关配合，

协作有力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 

（二）报请州人民政府出台管理办法。借鉴昆明、兰州等地

方的先进经验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积极报请政府牵头研究制定《德

宏州宠物饲养管理办法》，对饲养审批、疫苗注射、检验检疫、

发证登记、禁养区域、饲养者义务、承担后果、法律责任等具体

内容进行明文规定；对流浪猫狗、猎犬饲养、违章饲养处置进行

细化。 

（三）依法依规推进好当前的管理工作。充分发挥公安机关

职能作用，以派出所辖区为单元，积极推进饲养宠物审批发证、

等工作。积极联合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饲养宠物登记、领证、审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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饲养者签订“安全饲养责任书”，捕杀狂犬、野犬等工作。 

（五）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文明饲养氛围。结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采取多

形式、全方位、多角度的方式开展宠物饲养宣传工作，形成全社

会文明饲养的氛围。一是积极向社会各界进行广泛宣传；二是通

过电台、报刊、报纸、微信、微博、抖音等新闻媒介进行广泛宣

传；三是积极发动全州范围的宠物店、宠物市场业主及从业人员

参与到文明饲养宣传工作中。 

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理解、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关心

支持我们的工作，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 

 

 

 

    德宏州公安局           

2020 年 6 月 3 日        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晓波，13908823919） 
 
 
 
 
 
 
 

抄送：州政协提案委、州政府办公室。 


